徐州市泉山区城市管理局泉山区环卫市场化保洁项目更正(澄清)公告(一)

一、原招标文件第四章评标标准“道路人工保洁管理方案（10分）” 更正（澄清）为：

	道路人工保洁管理方案
（10分）
	对投标文件中《道路人工保洁管理方案》的排班、组织、岗位设置、人工作业规范、内部人员管理制度、保洁人员培训计划、提高劳动生产率等内容进行综合打分。
①方案整体科学合理、针对性极强、可操作性强得10分；
②方案整体较合理、有较强针对性、可操作性较强得9分；
③方案基本合理、有一定针对性、有一定可操作性得8分；
④方案不尽合理、针对性一般、可操作性一般得7分；
⑤方案不合理、无针对性、无可操作性得6分；

⑥方案极其简陋，严重脱离项目实际得4分；

⑦方案存在重大缺陷或常识性错误，基本无法满足得3分；

⑧方案非常差，得1分；

⑨未提供得0分。


二、原招标文件第四章评标标准“公厕保洁管理方案（10分）” 更正（澄清）为：
	公厕保洁管理方案
（10分）

	对投标文件中《公厕保洁管理方案》的排班、组织、岗位设置、人工作业规范、内部人员管理制度、保洁人员培训计划、提高劳动生产率等内容进行综合打分。
①方案整体科学合理、针对性极强、可操作性强得10分；
②方案整体较合理、有较强针对性、可操作性较强得9分；
③方案基本合理、有一定针对性、有一定可操作性得8分；
④方案不尽合理、针对性一般、可操作性一般得7分；
⑤方案不合理、无针对性、无可操作性得6分；

⑥方案极其简陋，严重脱离项目实际得4分；

⑦方案存在重大缺陷或常识性错误，基本无法满足得3分；

⑧方案非常差，得1分；

⑨未提供得0分。


二、其他内容不变
江苏天同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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